附件1

申  请  函

致：龙南市文广旅局
一、我单位自愿参加2025龙南市“五一”“端午”文旅消费券发放平台企业的征选。
二、我单位对提交的征选申请文件负责。贵方或授权代表可对我单位进行查询或调查，以证实提交的声明、文件和资料的真实性。
三、我单位完全理解贵方因法律和政策原因取消征选以及拒绝所有的征选申请，并对此类任何行动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如我单位中选，我单位承诺按征选文件要求签订合同，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等相关政策开展工作。
五、征选申请文件有效期为递交征选申请文件截止日期后120个日历日内有效。
六、需要核实的资料，贵方或授权代表可以向下列人员查询：
联系人1：                       电话：
联系人2：                       电话：


征选申请人名称：（并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资 格 承 诺 函

我单位      (征选申请人名称)在此郑重承诺：
1.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2.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
3.参加本次征选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5.具有平台资源，有能力根据活动规则发放消费券，确保消费者可正常领券及核销;
[bookmark: _GoBack]6.免费提供发券、核销、材料审核、资金拨付等技术和服务。
我单位对于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不实，我单位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征选申请人名称（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